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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和

节地评价衔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、苏银产业

园国土和规划建设部：

为充分发挥好土地使用标准对建设项目用地的控制作用，促

进土地使用标准未覆盖或者超标准用地的建设项目合理用地，针

对用地审核中相关市、县（区）反映的土地使用标准和节地评价

衔接、规范等问题，依据国家、自治区相关政策规定、文件要求，

我们就做好建设用地标准审核与节地评价衔接工作，梳理了有关

建设项目用地审核要点，供市、县（区）结合工作实际参照使用。

一、做好土地使用标准审核工作

1．关于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项目。抽水蓄能电站的功能分区

大致可分为水库淹没区、枢纽工程、交通道路、生产生活区等功

能分区。抽水蓄能电站水库淹没区可按照实际需求核算用地规模；

枢纽工程中的水库坝区、边坡、水库进出水口、开关站、中控楼、

调压井、交通洞、档水堰、沉砂池、导流隧洞、泄洪设施、消防

水池等建设内容，可按照实际建设内容进行详细核算用地规模；

交通道路中的环库道路、上下库连接道路、进场路等可按照《公

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》（建标〔2011〕124 号）核算用地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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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，检修道路、通往开关站、检测点等建设点的道路，可参照《水

电工程设施组织设计规范》（NB/T10491-2021）水电工程三级公

路标准执行核算，路基宽度控制在 7.5 米以下；生产生活区功能

以保障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日常运作为目的，面积原则控制在 6 公

顷以内，可分为业主营地和仓储用地等建设内容，业主营地可按

投产后的运营和管理人员人数依据人均 125-195m²核算用地面

积；不应夹带低密度住房、广场、绿地、培训中心、旅游休闲等

其他附带用地。

2．对于无标准和超标准建设项目也可以采用比对法，选择不

少于 2 个建设内容相当、工艺流程相近、功能分区类似的近期建

设项目案例，分功能区进行类比，并从应用节地技术、节地模式

等方面对单位用地面积或总用地面积进行比较修正，确定建设项

目功能分区优化用地规模，尽可能使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达到

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。建设项目用地规模分析过程中可采用定性

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、总体分析与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，明

确说明用地规模确定的依据，作为建设项目用地审核的说明材料。

二、明确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范围

1．对水库和水电工程项目淹没区用地、矿山企业开采区用

地、通信和输电线路塔基用地、河道治理工程用地和引排灌工程

用地、涉密工程用地、小型工程用地、小于 0.2 公顷的工程项目

用地，以及未确定用地主体、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应的工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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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、旅游、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，可不开展建设项目

节地评价。

2．对无标准项目，应重点审核是否依据行业专业技术设计规

范、建设规范等开展论证，是否进行节约集约案例比选，是否符

合“8 个是否”。对“8 个是否”能够作出判断的，市、县（区）

自然资源局明确审查意见，可不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

3．对超标准项目，应详细论证超标准原因、超出规模的必

要性、以及采用的节地技术和节地措施等，并组织专家评审论证。

论证充分并能达到《节约集约用地专章》审查要求的，可不开展

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

4．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等安全原因，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核认

定确需建设且符合相关建设标准的，需要在土地使用标准外，额

外增加边坡防护等工程用地，规模不超过项目申请总用地规模的

3%，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认为用途、规模等均合

理的，明确审查意见，可不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

5．交通用地土地复合利用的。对于节约集约用地新模式涉及

多个建设主体，投影面积重叠部分的建设项目，如同时使用土地

的，应按照其中一个建设主体进行报批；如不同时间使用土地的，

可按照第一个使用土地的建设主体进行报批并核定用地规模，重

叠部分不必重复报批，重叠部分外增加的用地不超过单个建设项

目用地标准规模的，可不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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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《电力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（火电厂、核电站、变电站

和换流站）》（建标〔2010〕78 号）不能完全覆盖新增功能分区的，

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在可行性研究、规划设计、用

地报批、土地供应等环节，采用对标使用现有土地使用标准、利

用建设标准进行用地核算、选取同类型建设项目功能区比对等方

式，管控项目用地规模。能够确定项目各分区用地规模和总用地

规模，并且能够判断“8 个是否”情况的，可不开展建设项目节

地评价。

三、规范建设项目节地评价

对应当开展节地评价的建设项目，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《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

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14 号）、《宁夏回族

自治区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规程（试行）》（宁自然资发〔2023〕39

号）等规定，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、总体分析与典型

分析相结合、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等评价方法，论证建设

项目用地规模和各功能分区用地规模的合理性，规范开展建设项

目节地评价工作，力争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

平。

附件：1．XXX 项目用地比对分析报告大纲

2．XXX 项目宗地情况统计表填写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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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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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